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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困难家庭
的基本生活，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等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困难
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最低生活保障坚持保
障居民基本生活，实行国家保障与
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应保尽
保与引导就业相结合。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应当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
行人民政府负责制。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和工作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市辖区最低生活保障资
金，实行市和区财政分级负担；县

（市）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和工作经费
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

第五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管理、指导和
监督。

区县（市）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和审批
工作。

财政、统计、审计、教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自
然资源和规划、卫生健康、公安、市场
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负责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的
申请受理、初审及服务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最低生活保
障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民政部门可以通过购
买服务，组织社会力量从事最低生
活保障政策宣传、家庭情况核对和
就业指导等工作。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
赠、志愿服务等帮扶方式，为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提供生活帮扶、精神慰
藉、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

等服务。

第二章 保障对象和标准

第八条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
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家庭财产符合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本市户籍
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九条 本市户籍家庭在规定
的期限内，家庭总收入扣除家庭支
出的医疗费用后，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可
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支出型最
低生活保障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民
政部门会同市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卫生计生等部门另行制定。

前款所称的家庭支出的医疗费
用，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患
重特大疾病、慢性病或者遭受意外
人身伤害，按规定在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扣除各类医疗保险补偿、
商业保险赔付、各类补助和医疗救
助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总和。

第十条 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由市人民政府按照《浙江省社会
救助条例》规定的当地居民生活必
需 的 费 用 确 定 并 公 布 。根 据 区 县

（市）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差异化
的标准。

第十一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主要包括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

子女，包括在校接受本科及其以下
学历教育子女；

（四）共同居住的父母；
（五）其他具有法定赡（抚、扶）

养义务关系且共同居住的人员。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十二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应当以户为单位，由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家庭成员

提 出 申 请 有 困 难 的 ，可 以 委 托 村
（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户籍不在一起的，可以向多数家
庭成员或者主要家庭成员户籍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
申请；在同一区县（市）内，经常居住
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可以向
经常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应当提供家庭成员身份证，填写
申请表，并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接
受有关部门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
调查核实。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查，确认其齐备的，应当当场
受理；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第十六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的家庭成员与最低生活保障经办人
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有近亲属
关系的，应当如实申明，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单独予以登记，
并提请由区县（市）民政部门组织进
行入户调查。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自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通过
入户调查、邻里访问、民主评议、信
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的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进行
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组织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调查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并如实记录调查情况。有
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入户调查可以委托社会组织、专业
机构承办。

第十九条 当地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构应当根据申请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的委托，通过户籍管理、
税务、社会保险、不动产登记、工商登
记、住房公积金管理、车船管理等单
位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代
为查询、核对其家庭收入状况、财产
状况，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核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提供依据；有关
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及时、
如实提供相关信息数据。

第二十条 民主评议由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村（居）民
委员会成员和熟悉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情况的居民代表参加。参加民主
评议的居民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参加评
议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第二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将初审意见在申请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所在的村、社区公示七
日。公示过程中出现异议的，应当重新
组织调查核实。公示无异议的，应当在
公示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初审意见和相
关材料报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区县（市）民政部门
自收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初
审意见起，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入户抽
查，并在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批。对符
合条件的家庭，确定保障金额，发放最低
生活保障证，并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所在村、社区公布。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在作出不予批准决定之日起三个
工作日内，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初审意
见、审批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向作出决
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
民政部门提出，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作出初审意见、审批决定的相关部门
应当组织复查，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出
具处理意见。

第二十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的户籍在本区县（市）内发生变动的，
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关
系转移和变更手续；跨区县（市）变动
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最低生活保障。

第二十五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
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乘以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计发最低生
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差额
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百分之三
十的，按照百分之三十计发。

第二十六条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
障后仍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给予

生活保障。
第二十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

自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按月发放。
取消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调整最低生
活保障金的，自作出取消、调整决定
的次月起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成员可以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
规定享受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
政策扶持和相关待遇。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建
立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管理网络，健
全面向公众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信
息查询机制，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实行网上长期公示，公示中应当保
护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个人隐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按照一户一档的要求建立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信息档案，及时更新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口、经济状况、救
助金额等信息。

第三十条 对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实行分类管理。

区县（市）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对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进行复核，并根据需
要进行随机走访调查。对家庭人口、
收入和财产状况较为稳定的家庭，
应当每年至少复核一次；对家庭成
员有劳动能力及条件的家庭，应当
每季度至少复核一次，并且定期进
行走访调查。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应当主动向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

（居）民委员会报告家庭成员人口状
况、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变化情况。

根据复核情况，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报请区县（市）民政
部门作出保留、变更或者取消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意见；区县（市）民政部
门变更或者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告知理由。

第三十一条 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中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成员，
应当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
关部门介绍的工作；无正当理由，连
续三次拒绝接受介绍的与其健康状
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的，区
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决定减发或者
停发其本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鼓励、引导、组织法定劳动年龄内
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
加公益性社会服务。

第三十二条 财政、审计部门
应当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预算安
排、科目设置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依法实施监督。

第三十三条 民政部门和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

全投诉举报核查制度，公开最低生
活保障监督咨询电话，接受社会和
群众的监督、投诉和举报。对实名举
报，应当逐一核查，并及时向举报者
反馈核查处理结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
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采取虚报、隐瞒、
伪造等手段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的，民政部门应当停止发放最低生
活保障金，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最
低生活保障金，依法追究相应法律
责任，并将有关信息记入个人信用
征信系统；情节严重的，处骗取的最
低生活保障金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民政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中
有意隐瞒或者歪曲事实，或者违反
公开原则，不接受群众监督的；

（二）擅自改变最低生活保障救
助对象、救助范围和救助标准的；

（三）贪污、截留、挪用、私分最
低生活保障资金的；

（四）故意刁难最低生活保障申
请人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

（五）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告
知、保密职责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未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范围，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均月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一点五倍以下，且家庭财产状况
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本市户籍家
庭，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可以
申请有关专项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申
请、审批程序适用本办法。

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
际，可以调整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的认定范围，并制定具体的扶助
政策。

第三十八条 区县（市）人民政
府可以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和
本地财政承受能力，对本办法第八
条、第九条规定以外的对象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作出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4 月 29
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波市最低
生活保障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
120 号）同时废止。

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2017年4月5日市人民政府令第238号公布；根据2018年12月13日市人民政府令第244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

决定》第一次修改；根据2019年10月15日市人民政府令第250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改）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宁
波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宁波市城
镇 企 业 职 工 生 育 保 险 暂 行 办 法》

（2003 年 1 月 8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08 号发布；根据 2006 年 3 月 23 日
市人民政府令第 137 号《宁波市人
民政府关于修改〈宁波市城镇企业
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第
一次修改；根据 2016 年 1 月 11 日市
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宁波市人民
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政府规章的决
定》第二次修改；根据 2018 年 12 月
13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244 号《宁波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
府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改）。

本决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宁波市城镇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昨天上
午，“十洲新韵、妙笔丹青”——
天一阁·月湖名家写生活动举行，
60 余 名 画 家 走 进 芙 蓉 洲 、 芳 草
洲、菊花洲、雪汀、月岛等月湖十
洲新景采风。

本次活动由天一阁·月湖景区
管委会、海曙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海曙区美术家协会组织画家
以天一阁·月湖景区为写生基地，
用丹青妙笔描绘海曙之美。本次活
动策划人、海曙区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兼秘书长阎云泉说：“采风创作
活动将持续近半年。明年开春之
际，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出 50 幅
优秀作品并公开展出。”

60余名画家采风月湖十洲新景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250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 〈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
法〉 的决定》 已经 2019 年 10
月 14 日市人民政府第 72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裘东耀
2019年10月15日

为了维护法制统一，顺应机
构改革需要，决定对《宁波市最
低生活保障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 、第 五 条 第 三 款 修 改 为
“ 财 政 、统 计 、审 计 、教 育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卫 生

健 康 、公 安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等 部
门 ，应 当 在 各 自 职 责 范 围 内 做 好
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二 、第 三 十 一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家 庭 中 有 劳 动
能 力 但 未 就 业 的 成 员 ，应 当接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

介绍的工作；无正当理由，连续三
次拒绝接受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
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的，区县

（市）民政部门应当决定减发或者
停发其本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本 决 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施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249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废
止〈宁波市城镇企业职工生育
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9 年 10 月 14 日市人民政府
第 7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市长 裘东耀
2019年10月15日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汪 皛

受限于场地、师资，老
年大学“报名难”成常态

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已不满足
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已从过
去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变为更丰富的
精神层面的需求。“虽然尽我们所能
开出了 86 个班级，但受教学场地、
师资的限制，还出现了‘报名难、入
学难’的现象，部分老年人‘文化养
老’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镇海区
老年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

创办于 1987 年的镇海区老年
大学位于招宝山街道，学校开设语
言文学、书画摄影、体育舞蹈、音乐、
戏曲艺术、医学保健、计算机等 7 个

系、42 个专业，共有老年学员 2073
人，目前每个班都呈满额状态。“名
额很紧张，尤其是热门专业，每次都
是‘秒杀’，很快就满员了。”镇海区
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说。

如何缓解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的矛盾？镇海在 2017 年实现了各镇

（街道）养老机构、（区域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及村（社区）居家养老站
的全覆盖，一批兼具日间照料、老年
助餐、医疗康复等功能的“家门口的
养老中心”应运而生。“要把这些养
老中心充分利用起来，使它们兼具
文化教学功能，让更多的老年人受
惠。”镇海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镇海打破传统教学场地的限
制，实施老年教育的办学转型，将老
年大学教学点向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延伸，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教
育网络体系。

教学资源下沉，打造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感谢老年大学、同学和服务

社，让我在歌声中收获快乐和感
动。”经朋友介绍，张建芬半年前
报名参加了镇海区老年大学在“新
三宝”服务社举办的红歌班，如今
她每周去服务社 5 次，和伙伴们一
起唱歌。

“新三宝”服务社是一家日间照
料机构，2017 年开始，镇海区老年
大学在这里举办老年教育实体班。
并统一安排师资及开课时间，目前
有 1100 多名学员参加，是 2019 年省
首批村居老年教育示范点。“课程从
办学之初的 13 门增加到目前的 26
门；课程内容充分对接老年人的实
际需求，从器乐演奏、声乐表演到计
算机、智能手机使用再到养生知识、
体育运动技巧等。”“新三宝”服务社
负责人告诉记者，“老年人实现了就
近上学。”

“我们以‘快乐教学’为特色，并
坚持公益性质。”镇海区老年大学负
责人说，“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有报
名易、离家近、熟人多、互动快等优
势，可以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
学”的愿望。

截至目前，镇海区老年大学已
在 6 个镇（街道）养老服务机构增设
10 个教学点、23 个班级，学员 1600
多 人 ，覆 盖 了 50% 的 养 老 机 构 和
100%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形成了区-街道（镇）-社区（村）
三级老年教育网络体系。据镇海区
老年大学负责人介绍，目前还在继
续拓展教学点，全部建成后预计惠
及 3000 多名老年人。

探索创新不止，尝试
“互联网+老年教育”模式

“老年人的文化需求有其特殊
性。一方面，这些年老年人的文化需
求显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另一方
面，部分老年人出行不是很方便，需
要把文化资源送到他们身边。”镇海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镇海正以
老年电视大学为载体，探索网络教
学与实体教育相结合，进一步扩大
覆盖面。

目前，镇海正整合教育、文化、
体育、科技等资源，共建共享纸质、
电子音像、网络、移动媒体等传播媒
介的学习资源，建设老年教育立体
化 课 程 资 源 库 。同 时 ，探 索“ 互 联
网+老年教育”模式，开发“老年学
堂”教育平台，可实现签到、活动管
理等智能化、个性化服务。

此外，在各村（社区）的居家养
老服务站或文化礼堂，依托远程教
育网络，在每周五开展老年电视大
学教育。依托这些场所，通过村（社
区）自请老师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文
化类、养生类的讲座和培训。目前，
镇海区各村（社区）的老年电视大学
注册学员 3500 人，覆盖率达 100%。

下一步，镇海区老年大学将加强
推进“银辉”党建、“银辉”志愿服务，
进一步向老年公寓、敬老院、托老所、
农村文化礼堂等阵地延伸老年教育，
让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教、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将老年大学办到居民“家门口”
镇海探索“文化养老”新模式

“陈阿姨，你这幅画画得交关赞！”日前，镇海区澥浦康悦颐养院的活
动室里不时传出欢声笑语，10余名老年人正在老年大学老师的指导下创
作农民画。这里是镇海区老年大学的一个教学点。“‘家门口’就能上老
年大学，方便得很。”陈阿姨说。

近年来，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凸显，老年大学的入学名额成了稀缺“资源”。镇海将老年大
学教学点拓展到（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居家养老
站，让老年人甚至无需离开居住点就能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享”。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奉化区
委报道组严世君） 记者昨天下午
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雪窦山弥勒文化节首次上升为宁
波市级节庆活动，开幕式定于 11
月 5 日上午在奉化雪窦寺龙华广
场举行。

据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弥勒文化节将继续围绕

“慈行天下·和乐人间”主题，安
排 5 大板块、8 项主题的论坛、展
览及群众性活动，其中包括中国佛
教讲经交流会、雪窦山全国摄影展
两项国家级活动。

雪窦山弥勒文化节下月开幕


